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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泰安市出台意见推动工商注册便利化

注注册册资资本本超超千千万万可可挑挑选选登登记记地地
个人申请小贷险

需本地居住三年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侯峰) 13日，泰安市出台开展小
额贷款保证保险工作实施意见，
借款人为个人的，需拥有泰安市
常住户口或在泰安市范围内连续
居住3年以上且有固定住所，并由
其直系亲属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据了解，小贷险的支持对象
为泰安市申请贷款用于生产经营
的农业种养殖大户和小微企业。
其中，借款人为个人的，需拥有泰
安市常住户口或在泰安市范围内
连续居住3年以上且有固定住所，
并由其直系亲属提供连带担保责
任。借款人为企业的，需在泰安市
范围内注册登记，具有2年以上的
连续经营记录，企业法人代表(或
实际控制人)须承担无限担保责
任，企业无欠缴税费、逃废债务等
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贷款
资金仅限于生产性用途，不得用
于消费及其他用途。

文件还提出建立健全借款人失
信惩戒机制，各级各有关部门将建立
恶意欺诈、逃废债务等失信行为的惩
戒机制，协助金融机构防控化解风
险。惩戒措施包括：将欠款信息和名
单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并定期向
有关部门进行通报，对恶意逃废债务
的个人或企业予以曝光；对恶意拖欠
小额贷款的借款人，经确认后，依规
进行制裁，取消其享受的各类优惠政
策、财政补贴和荣誉。对借款人恶意
骗贷涉嫌犯罪的，公安部门要及时立
案、侦办，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侯峰 ) 近日，泰安市出台

《关于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
化加强市场监管的实施意见》，
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住所
在泰山区、岱岳区、泰安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和泰山景区的私
营有限公司，可自由选择在市
工商局或所在辖区的区工商
局、分局进行登记。

泰安将实行注册资本认缴
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
件，严控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实行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等
新政策。将开辟网上登记服务
大厅，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完善
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审

核、网上公示、网上发照等全程
电子化登记管理方式。

记者注意到，在推进登记
便利化改革方面，泰安将实行
更加便利的登记事权管辖，除
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工商总局
授权登记的权限外，其他登记
管辖权限进一步下放。

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
住所在泰山区、岱岳区、泰安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泰山景区
的私营有限公司，可自由选择
在市工商局或所在辖区的区工
商局、分局登记。注册资本1000

万元以下(不含1000万元)，住所
在泰山区、岱岳区、泰安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和泰山景区的私

营有限公司，由所在辖区的区
工商局、分局进行登记。实行登
记就近受理发照制度，支持具
备条件的工商所受理公司制企
业登记申请，方便就近办照。

文件提出建立经营异常名
录制度，对不按规定期限履行
年度报告公示义务、通过登记
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
系及存在其他经营异常行为的
企业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在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
示。对被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
录的，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且情节严重的，被吊
销营业执照以及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等情形的企业列入严重违

法企业名单(“黑名单”)。被列
入“黑名单”的市场主体及负有
个人责任的投资人、负责人、董
事、监事等依法纳入信用监管
体系，落实“严管”措施。

泰安还将建立信用约束及
监管机制。对被载入经营异常
名录或“黑名单”、有违法记录
的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建立部
门联动响应机制，依法采取相
应措施，形成“一处违法，处处
受限”的信用约束机制。落实境
外追偿保障措施，将违反认缴
义务、有欺诈和违规行为的境
外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列入

“重点监控名单”，严格审查或
限制其在泰安市投资。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侯峰 ) 13日，记者获悉，泰

安建设项目审批将实行“默认”
制度，职能部门无故不参加会
议等将被发放“缺席默认”、“不
作为默认”、“超时默认”通知
书，引发的相关责任将由“默
认”的部门承担，市监察局将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

根据关于优化建设项目审
批服务工作的意见，市政务服
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将在办事大
厅设立建设项目受理服务总窗
口，统一受理建设项目各环节

申报材料。对于要件材料不全
的，不予受理，并一次性书面告
知建设单位需要补齐的材料；
对要件材料基本具备的，实行
容缺预审，及时转送有关审批
服务部门，分阶段组织实施并
联审批。各审批服务部门在收
到总窗口相关申报材料后，在
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批，并将审
批意见或审批有关证照、文件
及时转至总窗口，由总窗口统
一发放到项目建设申请单位。

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
室将实行“默认”制度，即市政

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召
集各相关职能部门参加建设项
目审批联合会议，在会议前3

天，要将需研究的建设项目基
本情况发送各相关审批职能部
门。参加建设项目审批的职能
部门无故不参加会议，或在会
议上不表态、出具模糊意见，或
无特殊原因在规定的时间内不
出具意见的，视为该审批部门
无意见，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
办公室向该部门发放“缺席默
认”、“不作为默认”、“超时默
认”通知书，自动进入下一流

程。引发的相关责任，由相关部
门承担。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
办公室及时将“默认”情况通报
市监察局。监察部门将对违规
操作、推诿扯皮，执行不力造成
工作延误的，通报批评，造成重
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按有
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在简化申报材料方面，有关
部门不得随意将其他部门审批意
见作为前置条件，对不属于本单位
职权范围、以批代管，且缺乏法律、
法规依据的的材料，一律不得要求
项目单位提供。

职职能能部部门门不不参参加加建建设设项项目目审审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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